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流程 

 

 

东莞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系统 

市自然资源局（宣传培训科） 

审核分办 

各业务科室 

系统登记 

窗口、传真、信函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受理科室直接

提供答复材料 

受理科室不能直接提供答复

材料，按指定工作日内提供 
特

殊

情

况 

涉及第三方需要书面征求意见 

市自然资源局（宣传培训科） 

根据实际情况 

属于主动公

开范围 

属 于 依 申

请 公 开 范

围 

属于不予公

开范围 

属于信息

不存在 

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负责公开

范围 

属于重复申

请公开相同

政府信息 

出具《关于

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的答

复》，告知申

请人获取信

息的方式、

途径 

出具《关于

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

的答复》，

提供所需

信息 

出具《关于

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的答

复》，告知申

请人信息不

予公开并说

明理由 

出具《关

于政府信

息公开申

请 的 答

复》，告知

申请人信

息不存在 

出具《关于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的答

复》，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能够

确定负责公开该

政府信息的行政

机关的，告知申请

人该行政机关的

名称、联系方式 

出具《关

于政府信

息公开申

请 的 答

复》，告知

申请人不

予重复处

理 

经批准延长 20 个工作日内答复，出具《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 

对于内容较敏感、答复难度大的，咨询法

规部门 

通过网上、传真或信函回复申请人，并于东

莞市依申请公开系统上办结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属于工商、

不动产登记

资料等信息 

出具《关于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申 请

的答复》，

告 知 申 请

人 依 照 有

关法律、行

政 法 规 的

规定办理 

申请内容

不明确 

出具《东

莞市政府

信息公开

申请补正

通知书》 

20

个

工

作

日

内

办

结 


